
  

 

   

 

 

    

 

 

 

 

 

 

 

 

致《明報》首席記者林勵： 

 

回應有關律師行業務的查詢 

 

香港律師會不會就個別律師行業務重組的申請個案及申請進度作出評論。 

 

一般而言，律師行的業務重組，包括是否與外地律師行合作，純屬個別律師行本身的

考量。 

 

律師會作為法律專業團體，一直實施門戶開放的政策，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執業

者在香港註冊為外地律師或開設外地律師事務所，為香港法律服務業界提供更豐富多

元的選擇。 

 

 

香港律師會會長 陳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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